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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的互助自理：開拓一個以社區主導的鄉村復育模式》是香港大學於
2021年在香港政府的鄉郊保育資助計劃支持下成立的一個研究項目。由香港
大學園境建築學部高級講師麥詠詩女士主理，團隊致力利用「互助自理」的
概念框架，推論社區主導的鄉村復育模式，使持份者在過程中擔當更重要
的角色。 

近年香港有不少鄉村復育項目，而本次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非常重視本地
村民的需要及意願，並期望能令鄉村社群更積極投入復育事宜。這個模式
亦著重集體資源管理，從而賦予整個鄉村群體力量，創造出新的價值、培養
村民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我們的理念

互助自理是一個有助加強鄉村身份認同及促進社群福祉的社會進程
不同持份者的有效合作，可令鄉村復育得到最大的效益
這個模式有助提升鄉村的文化及生態上的價值，並重視長遠的持續發展

我們的工作

文獻及案例研究：分析各地的案例，了解如何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協作
社區參與：舉辦一系列公眾參與活動， 邀請相關團體參與及分享反饋
成果分享：綜合所有研究結果和社區參與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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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共有資源

根據學者 Emil Sandström、 Ann-Kristin Ekman 及 Karl-Johan Lindholm 
的定義，互助自理模式下的共有資源可分為三種。大概代表不同的合作性
質，而同一共有資源可同時多於一個性質： 

香港傳統鄉村互助自理的例子

集體自主的資源管理

無論在哪個國家或城市，社群組織及集體的資源運
用一直以來都是鄉村 社群經濟活動內重要的一環。
近年，這些經濟活動經常性地與「互助自理」的概念 
相提並論。政治科學家 Elinor Ostrom 的共有資源
管理研究可謂啟發了相關的概念。她認為資源使用
者本身有能力自行管理共有的資源，而他們應參與
界定資源管理的規範，過程中亦可與社區組織、 
當地機構及其他非牟利組織合作 。

另一種協作管治模式

互助自理這種協作管治模式為一般由政府主導或市場控制的管理系統提供
了另一種可能性。社區的投入參與，對互助自理模式的成功極為重要。

Ostrom 羅列了八個有效管理共有資源的先決條件：

關於互助自理

清晰界定資源及
提取的權利

違規的人將受到循序
漸進式的制裁，而罰則

應取決於其嚴重性
及違規次數

任何相關規管資源
使用的�規則都必須符合

當地情況

解決衝突的機制及
方法應�合理相宜

並易於觸及

受這些規則規範的群眾
必須能夠參與修改規條

及相關的決策權

其他機構應尊重資源
使用者自我組織的權益

監察資源的人必須對
資源�使用者負責

以上條件需根據組織
分權制的結構以

多層次管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政治科學家 
Elinor Ostrom

在二十世紀轉型後的經濟環境下，大
多 是 為 了 讓 鄉 村 生 活 變 得 現 代 化 而 
衍生的組織，旨在照顧村民們在社會
上及經濟上的共同需要。這些組織較
為正式及嚴謹，他們會定時開會處理
相關事務、制定行動方針及處理共同
關心的議題。在某些情況下亦會加入
其他單位以協助組織。 

���������約

早於明朝，鄉村已有自理的鄉約組織。
鄉約組織的成立，有著共同防禦、組織
經濟活動以及統籌祭祀等功能。時至   
今日，這些組織仍活躍於鄉村中。

與血統、親屬關係和歸屬感有關， 
對村民而言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及 
價值。這種共有資源會以不同形態 
出 現 ， 而 當 中 蘊 含 的 文 化 及 歷 史 
意味，對塑造村民的身份認同及鄉村
社群中的關係非常重要。

���������共同信仰、傳統節慶及習俗

很多同鄉村的村民都有共同的宗教，  
亦有很多村信奉同一信仰。村民就算 
大多已遷離鄉村的居所，但仍會為相關         
場所及建設的運作出一分力。每年總有
些傳統節日會大肆慶祝，村民亦樂於    
出錢出力籌辦並藉此回到故鄉，和鄉里
聚首一堂。

在工業革命時期前，對於以天然資源
為 生 的 地 方 ， 集 體 管 理 這 些 資 源 對 
解決資源短缺、過份開採及維持鄉村
的 生 計 十 分 重 要 。 現 在 大 部 分 村 民
已 不 再 需 要 依 賴 這 些 工 作 維 生 ， 但
這些資源對在地的社群仍有著重要的 
意義，部分更有機會被 「再共有化」。 

���������漁農畜牧業

在鄉村環境，漁農畜牧業影響著天然   
資源的使用和共享設施的管理。互助   
自理的應用包括管理水源的灌溉系統、
協力將農產品批發到指定的市場，以及
設立共同管理的投標制度。

西貢鹽田梓村的聖若瑟小堂
相片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年由村民自資修建，位於
荔枝窩的慶春約七村廣場

1978年新界元朗魚塘
相片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部門

村民

實踐互助自理的建議

非牟利組織及學術機構

公眾

你現在參與鄉郊保育的方式:

你現在參與鄉郊保育的方式:

你可以在鄉郊保育中為進一步實踐互助自理做的事:

你可以在鄉郊保育中為進一步實踐互助自理做的事:

•� 制定管理資源的政策、規則和�
條例，並以大眾禆益為大前提�

•� 制定鄉村發展及保育的策略�
方針及長遠規劃

•� 支援及協助可持續發展

•� 提供資助以促進研究發展及�
社區參與�

•� 透過持續組織和保育傳統文化�
習俗，維持宗族關係和鄉村�
社群連繫�

•� 身體力行實踐及支持鄉村的�
可持續發展�

•� 與其他機構（如政府部門、非牟利�
組織、學術機構等）協作，改善�並
檢視鄉村的生態和文化資源，令
社會整體得到更大的禆益

•� 根據鄉村的傳統和期望管理村內
的共有資源��

•� 在制定政策、規則和條例時應用共享概念，
鼓勵所有持份者進行協作性的資源管理��

•� 在策劃未來方向和長遠規劃的層面，採取�
互助自理的機制，強化持份者在鄉村發展�
和復育中的管理角色

•� 檢視並考慮政府方面可以如何或提供怎樣�
的支援，以同時促進共享文化和互助自理�
的發展

•� 檢視現時促進研究和社區參與的資助計劃，
讓各持份者（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鄉村�
社群等）有同等機會受惠其中，並探索設立�
專門的獎勵計劃以培育由鄉村社群為基礎�
的共享文化和互助自理模式

•� 著重發展社區連繫，策劃活動時傾向採用�
互助自理的模式�

•� 視村內有形和無形的資產為共有資源，發展
共享的機制，與村民共同制定管理這些共有
資源的系統

•� 思考社區可以如何被擴展，以互助自理模式
管理社區，讓資源的持份者（包括政府部門、
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社會大眾等）共享及
共同管理共有資源�

•� 檢視如何透過創新的互助自理方式推進村
內共有資源的管理；定期檢討如何推進互助�
自理，以實現持份者的共同目標

你現在參與鄉郊保育的方式:

你現在參與鄉郊保育的方式:

你可以在鄉郊保育中為進一步實踐互助自理做的事:

你可以在鄉郊保育中為進一步實踐互助自理做的事:

•� 領導創新研究和開發新知識以�
推動鄉村發展�

•� 提供專業知識，建立各持份者
之間的溝通渠道，並重視社區的
話語權及決策權，以達成鄉村對
復育的期望和需求�

•� 協助建立對有助於鄉村復育的�
共有資源的認識�

•� 與本地社區合作，支援鄉村復育
的日常工作

•� 通過公眾參與和教育計劃，加深
公眾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認識�

•� 認識並關心香港鄉村的可持續
發展

•� 參與推動保育香港鄉村的活動�

•� 幫助政府部門、非牟利組織、�
學術機構和村民一起組織鄉村�
保育活動

•� 視自己為香港鄉村的持份者�
之一，分享你對保育和發展�
鄉村的想法

•� 開發共享和互助自理的新知識，與持份者�
分享，並建議實施的框架 

•� 通過互助自理模式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協作，
並透過共同創建的過程，促進共享文化的�
建立和實踐�

•� 透過互助自理的概念促進對鄉村對共有資源
包容性的理解；協助持份者理解此概念，�
以便管理鄉村的共有資產

•� 以互助自理的模式，與其他持份者共同管理
共有資源並處理其他日常事務�

•� 開發公眾參與和教育計劃，宣傳共享及互助
自理的概念，並在過程中讓所有持份者同樣
被重視及聆聽�，不偏向任何一方�

•� 對香港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有更深入仔細的�
了解，包括了解共有資源和互助自理如何�
能夠幫助鄉村建立讓�環境、經濟和文化等�
層面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 參與鄉村保育活動，促進共有資源和互助�
自理的推廣和實施

•� 在與政府部門、非牟利組織、學術機構和�
村民合作組織鄉村保育活動時，運用共有�
資源和互助自理的理念

•� 促進大眾對持份者角色的理解，從而確立各
持份者的角色，建立更完善的互助自理協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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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受村民認可的工作小組
• 賦予此小組 (如慈善團體、擔保公司、

社團、組織…) 相關決策權
• 根據組織分權制的結構制定多層次的

管治架構 (項目/資源/持份者)

與持份者會面
• 和不同的持份者溝通
• 理解各人可貢獻的專長或技能
• 了解各群體的需要及考慮
• 確立每個持份者的角色

籌組資源及界定資源
• 擬定如項目地點、物色資金、聯繫專業

人士…
• 定立問責制及相關規條，如由誰監管、

誰有權使用或提取資源、如何解決衝突
的機制…

以共同目標制定項目計劃
• 蒐集資料、進行考察及相關研究

制定項目及資源管理
模式

制定營運模式

• 包括負責單位及角色，如統籌、
財政、行政…

• 包括負責單位及角色，如日常
運作、活動策劃、市場推廣…

管理項目並定期反思項目
是否邁向共同目標

• 監督項目的進度及執行
• 協調各合作單位的工作

管理資源並定期評估
共有資源的質素及狀況

• 監督資源使用情況
• 定期審視共有資源是否得到完善

的管理，以逹至各持份者的利益
得以平衡

• 提供解決衝突的方法及對違反
規則的人作出制裁

與持份者分工合作和保持
緊密及透明的溝通

• 定期報告進度及進行咨詢
定時審視機制及更新

• 監察項目成效及進度
• 定時舉行會議以檢視及評估項目

現況、資源使用情況及相關決策
的方式

識別持份者
• 擬定每個持份者的角色及彼此之間

的權力關係

審視及評估村內資源
• 如土地、金錢、文物、文化遺產、

專業知識、人力資源…

評估村的潛力及局限
• 需考慮營運項目時村民能否全權負責

項目進行，或需與其他機構協作 

確立長期及短期的
共同目標

• 擬定長遠共同願景及設定短期目標
以逐步實踐鄉郊保育

村民 政府
部門

非牟利
組織及
學術機構

公眾

集思廣益
I

✓   復育的共同目標 
✓   村內可共用的資源 

非牟利組織或學術機構在此階段可以協助促成討論
或引領村民討論 

「互助自理」的可持續發展
IV

✓   定期審視、反思及評估
✓   平衡各持份者的共同禆益

村民之間能力及意識上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可令大家
思想上同步

醖釀構思
II

✓    專責復村的村民組織
✓    籌組其他的共用資源 
✓    有意共同打理共有資源的持份者 
✓    項目計劃  

聯絡相關政府部門以取得政策支持 
就計劃的內容進行咨詢或策劃參與式活動收集
村民意見 

「互助自理」執行機制的成立
III

✓    項目管理模式
✓    資源管理模式 
✓    營運模式  

開業初期可視為試驗階段 ，及時作出調整 
定時評估長期目標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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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N2

P3

V2

N4
N3

V2
P3
P4

P4

G2
N2

N1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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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G1
N2

G4

G3

G1

N4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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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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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V4

G2

主要發現

主要發現

主要發現

主要發現

主要發現

主要發現

實施指南



總結 | 主要發現

以村民組織作為互助自理的基本結構

轉化固有或傳統的共有資源

擴展社區的定義

建構鄉村發展的新模式

實現互助自理的權力關係
 

著重能力及意識上的提升以提倡盡責的管理
 

鄉村本身的組織為村民集體處理鄉村事務設立了一個極佳的基礎。香港許多鄉村都各自有一個組織良好、
歷史悠久的組織或委員會，而這些組織都受「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約束（前名稱為「村代表選舉條例」）。�
然而，這些組織的架構和機制並不一定最適合在現今的鄉村事務中促進和帶領鄉村互助自理的發展。�

所以近年來不少鄉村社區也開始設立輔助或附屬的組織，專門處理鄉村復育的事宜，並以有架構的模式讓
村民可以投其所好、各司其職，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源。�

但是，這些新設的組織有一個缺點：在實現村民願景中的鄉村復育時，這些組織往往缺乏處理這些事務�
所需的法定權利。因此，當局可能要考慮如何可以賦予這些組織更多權力，讓它們能夠在現行的法律框架
下達成互助自理的目標。�

過往的共有資源組成與當時的背景和日常生活的細節有著密切關係。在考慮轉化固有或傳統共有資源的�
過程中，讓這些資源能夠應對村民現時的需要和願景是很重要的。�

例如，現時的香港村落已不再需要倚賴開採漁農資源。再共有化生產型共有資源似乎不太實際，但此舉卻
可以活化一些深受鄉村社區重視的傳統工作的文化價值，並展示社區對這些價值的尊重，從中表揚傳統�
生產型共有資源的象徵意義。�

至於與宗教習俗和活動相關的象徵型共有資源則可將鄉村連繫起來，特別是現時大部分村民都已移居�
世界各地，這種共有資源更顯重要。再共有化象徵型共有資源及相關的組織型共有資源的重要性，在於�
延續傳承這些資源，以及在下一代年輕族群心目中建構出鄉村的新價值。�

現時社區成員在傳統習俗方面的知識也可形成知識型共有資源，這種新的共有資源對傳承村落歷史和�
文化相關的資訊和技巧極為重要，而這個過程更有助在村落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傳統的基礎之上，建構新的
價值，提升村民對村落的歸屬感和自豪感，以及賦予社區更多力量。�

香港鄉村的其中一個特色，在於宗以族和家庭為核心的傳統結構。這有助維持村民之間的連繫，但亦使�
村民不太有興趣讓外來人士參與鄉村事宜，延伸成為社區的一份子。�

話雖如此，現時越來越多村民願意接納新來定居的居民和鄉村復育當中的從業者，成為社區內的一份子。
這些新成員帶來了新力量、知識和各式各樣的專業知識，可為鄉村增值，發展出新的合作模式，讓鄉村�
可以持續地發展。�

在社區內，新舊成員之間要有公開透明的溝通和對彼此的尊重，方能分享及共同管理社區的資源。社區����
成員可以考慮在開展任何合作方案前先達成協議，清楚界定各持份者的角色、權利和責任。此舉可以建立
信任，也可減少未來發生誤解的可能。

正如上一個論點所說，基於新共有資源的設立，村民需要學習如何建立鄉村發展的新模式，以在日後復育
後的鄉村裡持續地維持生計。�

現時香港的鄉村復育項目大多由政府或慈善基金贊助，希望能夠發揮種子資金的作用，為鄉村能在未來�
自我主導並持續進行復育有起動的作用，而現在鄉村發展的新運作模式仍在實驗階段。�

研究可見，一些村落不太願接受外來資助，但仍可建立自己的新運作模式。但人口老化和缺乏基礎建設等
問題仍然存在，可能會妨礙新模式的發展過程。�

無論如何，探索鄉村習俗新模式的過程亦有助促進互助自理的實踐。成功找到最適合鄉村的運作模式，對
香港鄉村復育的長期發展而言將極為重要。

隨著時代變遷，香港鄉村中的權力關係也有所改變。現時的權力架構深受1960至70年代村民遷居、政府的
鄉村政策、非牟利組織和環保團體的出現，以及公眾鄉村管理意識興起等因素的影響。�

鄕村荒廢數十年後，村民現在想要重回村落並展開鄉村復育，除了希望惠及村民的福祉，更需要應對一�
系列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和公眾利益相關的政策。我們需要審視和反思現時主要由非牟利組織主導的鄉村�
復育模式，讓更多村民能在過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從而促進由鄉村社區自己帶領的復育計劃。�

作為保育的一部分，近年政府的鄉村政策也因考慮到村落在文化和傳統層面的重要性而有所改動，而村民
也正把握著這些改變的時機，重新投入權力關係之中，以在鄉村事務中有更大的話語權。�

為了發展長期並可持續發展的合作模式，鄉村需建立新的機制，以促進各持份者之間的彼此尊重和共融，
和平等地表達意見的機會。�

今時今日，不少能力提升的項目都是由非牟利組織發起。雖然部分村民也會參與其中，但外來參加者和�
公眾的反應卻更為積極。�

村民更清楚了解他們鄉村復育的需要，如果由他們設計和主導自己的能力提升項目，並邀請非牟利組織�
支援，村民可能會更踴躍參與，更有效地增強村民對鄉村的管理意識。�

另一方面，鄉村應及時地把握村內長者和現有村民所認識的技能和知識，為下一代的村民建構知識型共有
資源。從研究可見，一些村落已開始透過出版書籍和在網站上等方式記錄村落的資訊，但村民仍需要更大
的發揮空間，以使他們對能力提升項目更感興趣。



6.  可瀏覽公眾論壇或所屬鄉村/專屬群組的討論區，並進行討論 
      及訂閱相關主題

7.  如想展開新的討論題目，可點相關的討論區，按「新主題」

8.  如有需要，可在此頁面更新個人頁面及用戶資料

1.  進入我們的網站 http://villagecommoning.hku.hk

2.  選擇「鄉村協作平台」 

 

3.  選擇「註冊」並填寫個人資料及所屬郷村/機構/身份  

4.  查閱我們傳送給你的確認電郵，並透過連結設置新密碼

5.  完成後登入協作平台！

加入成為鄉村互助自理的一份子



1.  進入我們的網站 http://villagecommoning.hku.hk

2.  選擇「鄉村協作平台」 

 

3.  瀏覽相關資料 

互助自理資源庫 聯絡我們

本研究項目 （項目編號: EP86/27/ 24/11-18） 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
生態局鄉郊保育資助計劃資助，並由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主導。

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參考編號：EA220115

參考資料
1. Mak, V. & Decaudin, M. [Forthcoming]. Village (Re)Commoning: Reflecting on community-led alternative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sation of built heritage in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2.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7763. 

3. Sandström, E., Ekman, A.-K., & Lindholm, K.-J. (2017). Commoning in the periphery – The role of the commons for 
understanding rur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11(1), pp 508–531. doi: http://doi.
org/10.18352/ijc.729




